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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嘉源(2022)-01-383 

敬启者：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发行人聘请本所担任其本次

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提供本次发行上市与中国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

服务，本所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嘉源(2021)-01-352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

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嘉源(2021)-01-353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嘉源(2021)-01-581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嘉源(2021)-01-765 号《北京市嘉

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嘉源

(2021)-01-822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统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审核要求，发行人委托审计机构对发行人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情况进行了审计。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反映发行

人在原报告期截止日（即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下简称

“补充核查期间”）的法律事项变化情况，本所经办律师针对需要律师补充核查、

说明的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基于上述补充核查，本所出具《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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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情况与《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的信息一致，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的批准与授权仍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

形，发行人主体资格没有发生变化，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分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本所经办律师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是否发

生变化进行了逐项核查。根据核查情况，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应满足的实质条

件更新如下： 

1、根据容诚出具的《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2]518Z0020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所能够作出的理解和判断，

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智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2]518Z0036 号）（以下简称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书面确认以

及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所能够作出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容诚已针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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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 

3、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对网络公开信息所作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4、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

务、管理专业人士所能够作出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

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且容诚已出具无

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完

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不存在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

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

权属清晰，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

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7、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

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

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

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8、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

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对网络公

开信息所作的核查，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

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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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

定。 

9、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

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10、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属于上市公司美的集团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

情形，美的集团分拆所属子公司美智光电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则》对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1）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3]1014 号”文以及深交所“深证上

[2013]314 号”文核准，美的集团通过向原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公众股

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6,323,389 股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方

式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美的集团”，证券代码

为“000333”，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一）项关于“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

已满三年”的规定。 

（2） 根据普华永道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17 号、普华永道

中天审字（2021）第 10017 号以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 10017 号《审计报

告》，美的集团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分别为 227.24 亿元、246.15 亿元、

259.29 亿元，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二）项关于“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3）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智光电最

近三个年度（即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1,771.98 万元、4,540.49 万元、5,910.06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值计算）。根据普华永道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17 号、普

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 10017 号以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 10017 号

《审计报告》以及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美的集团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

有的美智光电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三）项关

于“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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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六亿元（本规定所涉净利润计算，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的规定。 

（4）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智光电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10.06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值计算）。根据美的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以及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美的

集团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美智光电的净利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不超过 50%，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四）项关于“上市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智光电 2021 年

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为 32,689.09 万元。根据美的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

以及美的集团书面确认，美的集团 2021 年末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美智光电净

资产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不超过 30%，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

第（四）项关于“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 

（5） 根据美的集团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告以及美的集

团的书面确认，美的集团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美的集团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分拆规则》第

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

损害”。 

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美的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分拆规则》第

四条第（二）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 

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美的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在《分拆规则》第

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最近一年（2021 年），普华永道为美的集团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2）

第 10017 号《审计报告》系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存在《分拆规则》第四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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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财务会计报

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

核查，美的集团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宁波美翌、宁波泓太间接持有发行

人的股份，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所持合伙企业份额比例计算间接持有发行

人的股份未超过本次发行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不存在《分拆规则》第四条第（五）

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

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6） 根据美的集团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告以及美的集

团的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属于美的集团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

向的业务和资产，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

的情形之“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

向的，但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子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

的除外”。 

根据美的集团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告以及美的集团的书面

确认，发行人不属于美的集团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

资产，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

“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 

根据美的集团《招股说明书》及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及临时公告以

及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属于美的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

业务或资产，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

形之“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 

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照明及智能前

装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家居、商用照明产品及智能面

板、智能门锁等智能前装产品，不属于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不存在《分拆规

则》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 

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经办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

核查，发行人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宁波美顺、宁波美皓间接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所持合伙企业份额比例计算间接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未超过本次发行上市前总股本的 30%，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五）

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之“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

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该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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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以及美的集团公开披露的《美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美

的集团已披露并说明：本次发行上市有利于美的集团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本次

发行上市后，美的集团与发行人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不存在交叉任职，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符合《分拆规则》第六条的规

定。 

综上，经逐条核查，本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分拆规则》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

面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系统和直接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起人及股东 

1、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发起人及出资情况不存在重

大变化，仍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或进行出资的资格。 

2、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的现有股东仍然为美的集团、宁波美顺、宁波美翌、宁波美皓、宁波

泓太、美的创投，为依法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依法具有担任公司股东

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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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部分股东的基本信息和

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涉及的股东如下： 

(1) 美的集团 

根据美的集团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章程，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美的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722473344C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 号美的总部大楼 B 区 26-28 楼 

法定代表人 方洪波 

总股本 6,986,563,844 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成立日期 2000 年 4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4 月 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家用电器、电机及其零部件；中央空调、采暖设备、通

风设备、热泵设备、照明设备、燃气设备、压缩机及相关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家用空调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从事家用电器、家电原材料及零配件的

进出口、批发及加工业务（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规定办理）；信息技术服

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管理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

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工业产品设计；酒店管理；

广告代理；物业管理；企业所需的工程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销

售和推广；对金融业进行投资。（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须

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证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根据美的集团公开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的集

团的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1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5 2,169,178,713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2 1,216,964,491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4 198,145,134 

4 方洪波 境内自然人 1.67 116,990,492 

5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自有资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1.49 103,91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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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6 88,260,460 

7 黄健 境内自然人 1.22 86,140,000 

8 栗建伟 境外自然人 0.71 49,633,000 

9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63 43,822,975 

10 黄晓祥 境内自然人 0.56 39,158,732 

(2) 宁波美顺 

根据宁波美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顺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宁波美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AEJ9J0J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54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雪婷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37 年 9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登记状态 存续 

根据宁波美顺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顺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智光

电的员工 

1 李雪婷 50 3.5211 普通合伙人 是 

2 伍泽宽 150 10.5636 有限合伙人 是 

3 崔剑锋 100 7.0423 有限合伙人 是 

4 邵洪杰 80 5.6338 有限合伙人 是 

5 陈曦 80 5.6338 有限合伙人 是 

6 姚晓星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7 王昆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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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智光

电的员工 

8 瞿廷学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9 刘琦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10 吴健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11 盛国强 50 3.5211 有限合伙人 是 

12 刘冬阳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3 王志刚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4 苗永福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5 罗培锐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6 孙智明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7 洪杜莹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8 刘平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19 郭亚飞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0 吴俊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1 张久旭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2 麦维雅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3 祁波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4 焦阳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5 郭赞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6 谢灿伟 30 2.1127 有限合伙人 是 

27 赵胜利 20 1.4085 有限合伙人 是 

28 林春秋 15 1.0563 有限合伙人 是 

29 罗文锋 15 1.0563 有限合伙人 是 

30 桑树生 15 1.0563 有限合伙人 是 

31 刘俊 15 1.0563 有限合伙人 是 

32 肖涛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3 李威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4 刘建刚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5 陈强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6 陈东成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7 祝永勤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8 徐锦坤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39 刘佳兴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40 叶波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41 朱春博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42 谢美华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43 郭海涛 10 0.7042 有限合伙人 是 

44 刘哲 5 0.3521 有限合伙人 是 

45 徐志辉 5 0.3521 有限合伙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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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智光

电的员工 

合计 1,420 100.0000 —— —— 

(3) 宁波美皓 

根据宁波美皓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皓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宁波美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69G64D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9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琦 

成立日期 2020 年 6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 

根据宁波美皓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皓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智光

电的员工 

1 刘琦 10 1.0989 普通合伙人 是 

2 伍泽宽 255 28.0211 有限合伙人 是 

3 邵洪杰 70 7.6923 有限合伙人 是 

4 郭倩 50 5.4945 有限合伙人 是 

5 欧云彬 50 5.4945 有限合伙人 是 

6 刘建磊 50 5.4945 有限合伙人 是 

7 林春秋 45 4.9451 有限合伙人 是 

8 冯俭智 25 2.7473 有限合伙人 是 

9 姚晓星 20 2.1978 有限合伙人 是 

10 郭赞 20 2.1978 有限合伙人 是 

11 叶聪 20 2.1978 有限合伙人 是 

12 邱文龙 15 1.6484 有限合伙人 是 

13 徐强 15 1.6484 有限合伙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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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智光

电的员工 

14 黄嘉荣 15 1.6484 有限合伙人 是 

15 张佳龙 15 1.6484 有限合伙人 是 

16 陈曦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17 王昆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18 王志刚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19 徐锦坤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0 周涵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1 樊孝康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2 陈波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3 周杭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4 闵环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5 张家松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6 梁琚胤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7 杨利灿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8 黄峰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29 乐健康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30 李思萌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31 何伟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32 刘纯 10 1.0989 有限合伙人 是 

33 钟伟奇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4 徐振峰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5 周曦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6 张磊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7 曹慧文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8 张强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39 胡旭光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0 李淦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1 洪小刚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2 杨智好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3 魏宝旭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4 杨彪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45 刘铃铃 5 0.5495 有限合伙人 是 

合计 910 100.0000 —— —— 

(4) 宁波美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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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美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翌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宁波美翌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69JP9R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900 

执行事务合伙人 柏林 

成立日期 2020 年 6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2040 年 6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 

根据宁波美翌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美翌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的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员工 

1 方洪波 6,140.80 23.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 殷必彤 2,020.00 7.7882 有限合伙人 是 

3 伏拥军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4 柏林 1,616.00 6.2305 普通合伙人 是 

5 傅蔚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6 徐旻锋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7 马赤兵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8 管金伟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9 陆剑峰 1,616.00 6.2305 有限合伙人 是 

10 张小懿 1,414.00 5.4517 有限合伙人 是 

11 顾炎民 1,212.00 4.6729 有限合伙人 是 

12 梁鹏飞 1,010.00 3.8943 有限合伙人 是 

13 赵磊 868.60 3.3489 有限合伙人 是 

14 曹志杰 727.20 2.8037 有限合伙人 是 

15 王建国 686.80 2.6480 有限合伙人 是 

16 赵文心 545.40 2.1028 有限合伙人 是 

合计 25,936.80 100.0000 —— —— 

注：根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王建国将其持有的宁波美翌 727.20 万元的出资份额转让给

曹志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述变更事项尚待完成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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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手续。 

(5) 宁波泓太 

根据宁波泓太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泓太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宁波泓太立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6AA85P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9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曹志杰 

成立日期 2020 年 6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2040 年 6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 

根据宁波泓太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泓太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的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员工 

1 曹志杰 1,555.40 10.7542 普通合伙人 是 

2 肖明光 1,212.00 8.3799 有限合伙人 是 

3 王金亮 1,010.00 6.9832 有限合伙人 是 

4 钟铮 808.00 5.5866 有限合伙人 是 

5 赵磊 747.40 5.1669 有限合伙人 是 

6 江鹏 626.20 4.3296 有限合伙人 是 

7 欧阳旺 404.00 2.7933 有限合伙人 是 

8 刘涛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9 周志文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0 邱向伟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1 毛雄伟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2 罗三勇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3 郑立宇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4 肖毅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5 徐彭城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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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是否为美的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员工 

16 廖润菲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7 贾巍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18 黄兵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 

19 周星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0 罗彬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1 毕玮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 

22 蒋轩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3 张辉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4 周宇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 

25 邓兴发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6 勾健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7 王陈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8 郭访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29 周福昌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0 王新亮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1 赵文心 262.20 1.8157 有限合伙人 是 

32 金江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3 汪勇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4 韩翰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 

35 李国林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6 周树青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7 骆泽源 242.40 1.6760 有限合伙人 是 

38 周晓玲 404.00 2.7933 有限合伙人 是 

39 刘啸 404.00 2.7933 有限合伙人 是 

合计 14,463.20 100.0000 —— —— 

4、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仍然为美的集团，实际控制人仍然为何享健先生，发行人最

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有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不存在被

冻结、查封、保全或设定质押的情形。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18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的业务资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业务资质证书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业务资质未发生

变化。 

（二）发行人的境外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

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在中国境外无全资、控股或参

股子公司，不涉及在中国境外设立实体开展业务的情形。 

（三）发行人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

最近两年的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其主营业务，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持续经营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公司章程》的约定需终止经营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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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综上，本所认为： 

1、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不涉及在中国境外设立实体并在境外开展业务的情形。 

3、发行人在补充核查期间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且发行人主营业务突

出，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4、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公司的主要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关

联方“佛山顺德君域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调整为“美的控股直接控

制的企业”，原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关联方“美的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更

名为“广东美创希科技有限公司”，原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关联方“安得智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芜湖信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新增的主要关联方

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美的控股间接控制的企业 

2 美的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3 美的投资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4 上海熊起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5 美的（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6 海南安得智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 

7 广东威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8 上海美仁半导体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9 海南威灵电机销售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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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0 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1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2 广东极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3 广东美的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4 武汉天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5 安庆威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6 佛山市威灵洗涤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7 广东美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18 

บริษทั จีเอ็มซีซี แอนด ์เวลลิ่ง แอพพลายแอนซ์ คอมโพเนนท ์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จ ากดั（美芝威灵应用部件有限

责任公司） 

美的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且监事会主席

吴德海担任其董事 

（二）发行人的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发生额 

广东美的希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原材料 2,102,326.05 

宁波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12,533,415.34 

芜湖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1,123,448.40 

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安装维修服务 3,709,204.8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费 5,510,219.4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T 系统使用费 3,687,402.2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费 551,872.55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 3,231.66 

美的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商服务 6,696,479.43 

佛山市美的报关有限公司 商品及服务 56,385.67 

广东粤云工业互联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及服务 190,377.35 

海南美的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635,6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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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发生额 

海南安得智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3,715,397.40 

上海美仁半导体有限公司 原材料 423,360.00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会务费 5,760.00 

合计 40,944,515.93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发生额 

广东美的智联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产成品 4,207,535.35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产成品和原材料 79,673,221.31 

广东睿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成品 100,803,614.29 

美的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产成品 4,991,507.87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产成品 611,967.28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产成品 1,283,577.39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产成品 354.88 

美的电器(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 产成品 190,090.42 

MIDEA MIDDLE EAST 产成品 161,885.00 

美的智慧生活（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产成品 54,657.28 

Springer Carrier Ltda. 产成品 6,256,580.77 

睿住科技有限公司 产成品 4,033.43 

上海熊起科技有限公司 产成品 664,823.73 

合计 198,903,849.00 

3、关联租赁情况 

发行人作为承租人，向关联方进行租赁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1 年度发生额 

芜湖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 2,122,054.92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 3,395,878.74 

合计 5,517,933.66 

4、关联支付渠道 

公司使用关联方深圳市美的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渠道收款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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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发生额 

深圳市美的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手续费 7,826.13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度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5,821,331.02 

就发行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行人履行了如下程序： 

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和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分别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确认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与服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资产租赁等，

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

按照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是在公平的

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独立董事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发行人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并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关

联交易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定价，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

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根据发行人及控股股东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制定的关于关联交易表决

的规定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未发生变化。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23 

（四）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及控股股东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未

发生变化。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拥有及使用的主要

财产变化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1 家分支机构为美智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分公司（以下简称“美智光电贵溪分公司”），美智光

电贵溪分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681MA7G0M1T8J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住所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经济开发区雄鹰大道以南、320 国道以北美的研

发楼 

负责人 姚晓星 

成立日期 2022 年 1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数字家

庭产品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家

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模具制

造，五金产品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二）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新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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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拥有的 2 宗自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争议，不存在抵押及其他

设定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三）房屋所有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新增自有房产的情形，

原租赁的 4 项租赁房产已续期、新增 3 项租赁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人 
出租人 位置 

租赁面

积(m2) 
租赁期限 实际用途 

不动产权 

证号 

1 

美智 

光电 
美的集团 

佛山市顺德区北

滘镇北滘社区居

民委员会蓬莱路

工业大道美的全

球创新中心 4 栋

二楼南面 

5,523.86 
2022.01.01-

2022.12.31 

办公、实验

室 

粤（2017）

顺德区不动

产权第
1117064316

号 

2 

佛山市顺德区北

滘镇北滘社区居

民委员会蓬莱路

工业城西区 A

栋四楼东面 

758 
2022.01.01-

2022.12.31 

粤房地权证

佛字第
0314022761

号 

3 
美智 

光电 

江西贵溪经

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阳光南小区共 8

套 
400 

2021.12.06-

2022.12.05 
员工宿舍 无 

4 
美智 

光电 

云梦县志成

运输有限公

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

滘镇西海村北围

工业区原沙砖厂

（照明仓） 

13,000 
2022.02.01-

2023.01.31 
仓储 无 

5 
美智

光电 

深圳伍捌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兴

塔镇建定路 2 号

9A 佰仓科技 

1,500 
2022.04.01-

2023.03.31 

货物存放、

装卸、搬运

等仓储服务 

沪房地金字

（2014）第

000567 号 

6 
美智

光电 

深圳伍捌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

浦区将军山一路

33 号裕潽物流

园 S23 库佰仓科

技 2 楼 

1,000 
2022.01.01-

2022.12.31 

货物存放、

装卸、搬运

等仓储服务 

无 

7 
美智

光电 

贵溪市海珊

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江西省鹰潭市贵

溪市工业园区贵

溪市电子商务生

态产业园百世快

递仓 

1,800 
2021.10.15-

2022.10.14 

货物存放、

装卸、搬运

等仓储服务 

无 

（四）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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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1 项注册商标已续期，

新增 3 项自有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权利人 注册号 有效期限 
商标

类别 

他项

权利 

1 

 

美智光电 7350912 2022.06.07-2032.06.06 11 无 

2 
 

美智光电 59795651 2022.04.28-2032.04.27 7 无 

3 
 

美智光电 59791212 2022.03.28-2032.03.27 11 无 

4 
 

美智光电 59780923 2022.03.28-2032.03.27 21 无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

间，发行人境内专利新增 44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 18 项，外观设计 22

项，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表一：《美智光电新增境内授权专利一览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原有 493

项专利中有 19 项专利状态为“未缴年费终止失效”。发行人原有 493 项专利中有

10 项专利状态为“等年费滞纳金”，有 11 项专利状态为“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

等恢复”，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表二：《美智光电拟放弃的境内授权专利一览

表》。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因发行人不再使用该等专利，发行人放弃该等

专利并不再缴纳年费。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5 项软件著作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证主体 软件全称 著作权类别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登记日期 

1 美智光电 
灯具通用控

制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22SR0737842 2021.05.07 2022.06.10 

2 美智光电 
门锁通用控

制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22SR0737839 2019.03.05 2022.06.10 

3 美智光电 
浴霸通用控

制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22SR0747025 2020.03.07 2022.06.13 

4 美智光电 
网关通用控

制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22SR0737841 2020.05.13 2022.06.10 

5 美智光电 
智能开关通

用控制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22SR0737840 2020.09.24 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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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授信/借款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美智光电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的授信合同到期续签，发行人新增 2 项授信

协议，具体如下： 

1、2021 年 12 月 29 日，美智光电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授

信协议》（编号：757XY2021041748），约定美智光电可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2021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止。 

2、2022 年 2 月 9 日，美智光电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

署《融资额度协议》（编号：12512022280020），约定美智光电可申请的融资额度

为人民币 1 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2022 年 2 月 9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止。 

3、2022 年 5 月 23 日，美智光电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综合

授信额度协议》（合同编号：平银穗创二综字 20220517 第 001 号），约定美智光

电可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 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1 年，自合同生效之

日计算。 

（二）经营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的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框架性合同如下： 

1、 长期框架性采购合同 

序

号 
供货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有效期 

1 
来斯奥集成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9-

2023.01.08 

2 
深圳市缔轩科技有限

公司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3 
江西维克特照明有限

公司 
采购物料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16-

2023.01.15 

4 
佛山市三水区艺创灯

饰厂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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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供货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有效期 

5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

百顺电器有限公司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6 
浙江米科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7 
浙江阿林斯普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授权供应商定点生产“美的”牌

产品和美智光电其他定牌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20-

2023.01.19 

2、 长期框架性销售合同 

序

号 
客户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有效期 

1 
佛山市亨荣电器有

限公司 

销售灯具、开关、浴霸、智能硬

件、晾衣架等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2 
广东睿住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美的照明、电工、门锁、浴

霸、智慧家居系列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3 
广东顺域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作为经销商从事灯具、开关等产

品在指定区域内的经销业务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4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

有限公司 

全部品牌排气扇/换气设备、灯饰

照明、电工电料、浴霸、凉霸品

牌品类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5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

有限公司 
全部品牌厨房卫浴品牌品类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6 
宁波嗨购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 

授权客户通过网络销售渠道销售

照明、电工、集吊、智能类产品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7 
四川百特光电工程

有限公司 

作为经销商从事美智全品类系列

产品在指定区域内的经销业务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8 
吉林省午之阳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经销商从事照明、电工、集

吊、智能类产品在线上的经销业

务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9 
广州尚安家居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 

作为经销商从事美智光电全品类

产品在指定区域内的经销业务 

根据单笔订单

确定 

2022.01.01-

2022.12.31 

（三）担保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担

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外的第三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四）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没有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

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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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

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情况如下： 

1、其他应收款前五大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余额（元） 

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金 430,000.00  

2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金 280,000.00  

3 上海煜璞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000.00  

4 阿里巴巴（江西）有限公司  保证金 150,000.00  

5 广东央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118,244.00  

合计 1,178,244.00 

2、其他应付款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按款项性质列示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明细如下： 

序号 款项性质 余额（元） 

1 关联资源使用费 1,784,763.48 

2 认证促销费 3,408,537.70 

3 安装及物流费 2,507,893.05 

4 押金质保金 451,000.00 

5 其他 4,106,964.96 

合计 12,259,159.20 

综上，本所认为： 

1、 发行人上述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

存在潜在纠纷或重大法律障碍。 

2、 发行人不存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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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

大侵权之债。 

4、 发行人没有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发行人的关联方亦无非法占用发行

人财产的情形。 

5、 发行人主要的其他应收、应付款主要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

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

兼并事项。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对现行有效的《公

司章程》进行修改，发行人《公司章程》内容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草案）》内容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2022 年 5 月 20 日，经发行人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修

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内幕知情人信息登记管理制度》等内

部控制制度。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该等修订后的制度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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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计召开了 1 次股东

大会、1 次董事会、1 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前述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兼职及持股比例的变化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长陆剑峰辞去 LITTLE SWAN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CO., PTE. LTD 董事职务； 

2、公司董事、总经理伍泽宽持有宁波美皓的份额由 27.4716%变更为 28.0211%； 

3、公司独立董事杨子晖辞去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4、公司监事会主席吴德海在美的集团所任职务由“机电事业群财经总监”变

更为“工业技术事业群财经总监”，并从相关单位辞任及新增相关单位任职，具体

如下： 

辞任情况 新增任职情况 

单位名称 
所任

职务 
单位名称 

所任

职务 

海南美的楼宇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威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美控智慧建筑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美仁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菱美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海南威灵电机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 

海南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美通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重庆美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极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美的商用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美的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美控智慧建筑有限公司 董事 武汉天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 安庆威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董事 

中创美纵信息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 
董事 佛山市威灵洗涤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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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任情况 新增任职情况 

单位名称 
所任

职务 
单位名称 

所任

职务 

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广东美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合肥天美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บริษทั จีเอ็มซีซี แอนด ์เวลลิ่ง แอพพลายแอนซ์ คอมโพเนนท ์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จ ากดั（美芝威灵应用部件有

限责任公司） 

董事 

佛山朗越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 / 

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 / 

广东极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 / 

合肥美的希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监事 / / 

广东美的希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监事 / / 

合肥美联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监事 / /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监事 / /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务登记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取得的记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容诚出具的《关于美智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及税收优惠情况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2]518Z0039 号）（以下简称“《纳税情况鉴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纳税情况鉴证报

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新增的金额为 10 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如下： 

年度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批文/依据 

2021年

7-12月 
用电成本扶持 860,000.00 

鹰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鹰潭市财政局、鹰潭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转发<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年精准降低部分新兴产业用电成本扶持计划

的通知>的通知》（鹰发改产业﹝202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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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批文/依据 

社保补贴 294,174.72 

贵溪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贵溪市2021年第一批

在工业园区就业的40岁以上本省劳动力社会保险

补贴情况公示》 

社保补贴 231,759.36 

贵溪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贵溪市2021年在工业

园区就业的40岁以上本省劳动力社会保险补贴情

况公示》 

研发创新平台 400,000.00 
贵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关于美智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政府补助的说明》 

电子商务师范企业

补贴 
400,000.00 

贵溪市商务局的《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政府补助的说明》 

知识产权奖励 329,800.00 
贵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政府补助的说明》 

环境改善展厅装修

补助 
1550,404.57 

贵溪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关于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补助的说明》 绿色照明产业项目

补助 
1,201,383.00 

人才发展专项基金 210,000.00 
中国共产党贵溪市委组织部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政府补助的说明》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依法纳税情况 

2022 年 1 月 12 日，国家税务总局贵溪市税务局出具《证明》，美智光电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严格遵守并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

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在信用广东查询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期间，美

智光电广东分公司无欠缴税费记录，无税务领域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2022 年 6 月 17 日，国家税务总局贵溪市税务局出具《证明》，美智光电贵溪

分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该证明出具日，严格遵守并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

规，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发行人已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享受的税收优惠及主要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在补充核查期间内未受过税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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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补充核查

期间不存在任何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而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三）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遵守并执行国家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及产品质量、产

品标准和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核查期间不存在任何因违反市场监督

管理方面及产品质量、产品标准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任何形式行政处

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未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未决重大诉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未决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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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行政处罚案件。 

（三）根据美的集团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美的集团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四）根据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不存在尚未了结的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制作，但参与了对《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并对其作

了总括性的审阅，对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原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

容作了特别审查。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会因引用原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结论意见 

经本所经办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有关事实的审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本

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分拆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各项条件。 

本次发行上市尚待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以及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股票

同意注册的决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特此致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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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署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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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美智光电新增境内授权专利一览表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他项

权利 

1 美智光电 发明 

用于智能门锁的控制

方法、装置及智能门

锁 

ZL201910153247.X 2019.02.28 2021.08.10 
2019.02.28-

2039.02.28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 美智光电 发明 智能开关控制电路 ZL201910068183.3 2019.01.24 2021.08.10 
2019.01.24-

2039.01.24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 美智光电 发明 
智能面板显示方法及

装置 
ZL201710571040.5 2017.07.13 2021.09.17 

2017.07.13-

2037.07.13 
继受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4 美智光电 发明 

基于气味识别的智能

家居控制方法及控制

系统 

ZL201710418217.8 2017.06.06 2021.08.10 
2017.06.06-

2037.06.06 
继受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5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空气调节组件 ZL202121430772.0 2021.06.25 2021.12.03 
2021.06.25-

2031.06.25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6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灯具 ZL202121096942.6 2021.05.21 2021.10.29 
2021.05.21-

2031.05.21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7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加热装置和浴霸 ZL202121052936.0 2021.05.17 2021.12.03 
2021.05.17-

2031.05.1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8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具有隐藏式置物架的

台灯 
ZL202121040999.4 2021.05.14 2021.12.31 

2021.05.14-

2031.05.14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9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挂钩式感应灯具 ZL202121040768.3 2021.05.14 2021.12.31 
2021.05.14-

2031.05.14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0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反光装置和灯具 ZL202120590059.6 2021.03.23 2021.09.21 
2021.03.23-

2031.03.2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1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发光组件和照明装置 ZL202120568855.X 2021.03.19 2021.09.24 
2021.03.19-

2031.03.19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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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他项

权利 

12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灯具 ZL202120680173.8 2021.04.02 2021.09.28 
2021.04.02-

2031.04.02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3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面板灯 ZL202120089309.8 2021.01.13 2021.10.22 
2021.01.13-

2031.01.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4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面板灯 ZL202120089336.5 2021.01.13 2021.10.29 
2021.01.13-

2031.01.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5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面板灯及照明装置 ZL202120102591.9 2021.01.14 2021.10.22 
2021.01.14-

2031.01.14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6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扩光透镜、扩光透镜

组件及灯具 
ZL202023281456.X 2020.12.28 2021.07.30 

2020.12.28-

2030.12.28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7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灯具 ZL202023246404.9 2020.12.28 2021.08.31 
2020.12.28-

2030.12.28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8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防眩透镜、防眩透镜

组件及灯具 
ZL202023246008.6 2020.12.28 2021.10.29 

2020.12.28-

2030.12.28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19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发光灯板及测试工装 ZL202022678568.2 2020.11.18 2021.07.30 
2020.11.18-

2030.11.18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0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智能门锁面板 ZL202121588956.X 2021.07.13 2021.12.24 
2021.07.13-

2031.07.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1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智能门锁主控板的固

定结构 
ZL202121586612.5 2021.07.13 2021.12.24 

2021.07.13-

2031.07.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2 美智光电 实用新型 
带摄像头智能门锁面

板 
ZL202121586603.6 2021.07.13 2021.12.24 

2021.07.13-

2031.07.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3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453706.4 2021.07.16 2021.10.26 
2021.07.16-

2031.07.16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4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427387.X 2021.07.07 2021.10.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5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427373.8 2021.07.07 2021.10.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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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他项

权利 

26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427319.3 2021.07.07 2021.11.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7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427326.3 2021.07.07 2021.10.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8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开关面板 ZL202130427969.8 2021.07.07 2021.10.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29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控制器 ZL202130427320.6 2021.07.07 2021.11.26 
2021.07.07-

2031.07.07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0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灯具组件 ZL202130417001.7 2021.07.02 2021.11.26 
2021.07.02-

2031.07.02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1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浴霸面板 ZL202130417002.1 2021.07.02 2021.10.26 
2021.07.02-

2031.07.02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2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门锁（M3） ZL202130415969.6 2021.07.02 2021.12.31 
2021.07.02-

2031.07.02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3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智能门锁 ZL202130086904.1 2021.02.05 2021.08.31 
2021.02.05-

2031.02.05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4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智能门锁 ZL202130086905.6 2021.02.05 2021.08.13 
2021.02.05-

2031.02.05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5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TD008） ZL202130067006.1 2021.01.29 2021.07.30 
2021.01.29-

2031.01.29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6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TD007） ZL202130066738.9 2021.01.29 2021.07.30 
2021.01.29-

2031.01.29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7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2130067565.2 2021.01.29 2021.07.30 
2021.01.29-

2031.01.29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8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智能门锁 ZL202130030826.3 2021.01.15 2021.08.13 
2021.01.15-

2031.01.15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39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2130015065.4 2021.01.11 2021.08.06 
2021.01.11-

2031.01.11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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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他项

权利 

40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智能门锁 ZL202130030827.8 2021.01.15 2021.08.13 
2021.01.15-

2031.01.15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41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台灯（TD004） ZL202030827448.7 2020.12.31 2021.07.30 
2020.12.31-

2030.12.31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42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用于彩屏控制器的场

景选择图形用户界面 
ZL202030687310.1 2020.11.13 2021.10.08 

2020.11.13-

2030.11.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43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用于彩屏控制器的照

明灯开关图形用户界

面 

ZL202030687314.X 2020.11.13 2021.10.08 
2020.11.13-

2030.11.13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44 美智光电 外观设计 夜灯 ZL202030596624.0 2020.10.01 2021.07.30 
2020.10.01-

2030.10.01 
原始取得 

专利权维

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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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美智光电拟放弃的境内授权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1 
美智有限、

美的集团 
实用新型 

一种光学模组及照

明装置 
ZL201621396006.6 2016.12.19 2017.06.27 

2016.12.19-

2026.12.19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2 
美智有限、

美的集团 
实用新型 无胶灯具 ZL201621291303.4 2016.11.29 2017.05.31 

2016.11.29-

2026.11.29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3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水晶灯 ZL201830072754.7 2018.02.24 2019.03.15 
2018.02.24-

2028.02.24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4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LED 直下式面板灯 ZL201830072230.8 2018.02.24 2018.08.28 
2018.02.24-

2028.02.24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5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组合吸顶灯 ZL201830048001.2 2018.02.01 2018.07.24 
2018.02.01-

2028.02.01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6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830048265.8 2018.02.01 2018.06.15 
2018.02.01-

2028.02.01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7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830073702.1 2018.02.26 2018.05.29 
2018.02.26-

2028.02.26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8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830074482.4 2018.02.27 2018.05.29 
2018.02.27-

2028.02.27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9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830074593.5 2018.02.26 2018.05.29 
2018.02.26-

2028.02.26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10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830074594.X 2018.02.26 2018.05.29 
2018.02.26-

2028.02.26 
原始取得 等年费滞纳金 

11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1730388130.1 2017.08.22 2018.03.27 
2017.08.22-

2027.08.22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2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1730388291.0 2017.08.22 2018.03.27 
2017.08.22-

2027.08.22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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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13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1730389258.X 2017.08.22 2018.03.27 
2017.08.22-

2027.08.22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4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台灯 ZL201730389554.X 
2017.08.22 

2018.03.27 
2017.08.22-

2027.08.22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5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化妆镜灯 ZL201730389783.1 2017.08.22 2018.03.27 
2017.08.22-

2027.08.22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6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吸顶灯 ZL201730410679.6 2017.09.01 2018.03.27 
2017.09.01-

2027.09.01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7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化妆镜灯 ZL201730391850.3 2017.08.23 2018.02.06 
2017.08.23-

2027.08.23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8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化妆镜灯 ZL201730392072.X 2017.08.23 2018.02.06 
2017.08.23-

2027.08.23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19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化妆镜灯 ZL201730392073.4 2017.08.23 2018.02.06 
2017.08.23-

2027.08.23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20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LED 光源模组 ZL201730353717.9 2017.08.04 2018.01.02 
2017.08.04-

2027.08.04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21 美智有限 外观设计 LED 光源模组 ZL201730354323.5 2017.08.04 2018.01.02 
2017.08.04-

2027.08.04 
原始取得 

未缴年费专利权

终止，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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